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 

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 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

建各高等学校： 

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作为大学本科后教育，是培养复合型人才

的重要渠道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

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6 号）精神，

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，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再学习机会，

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

学士学位教育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已通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五年及以上的

高校，可申请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。 

二、高校可在已设置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招生，也可依托现

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本科专业申请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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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教育部集中备案后进行招生，已撤销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需重

新申请备案。备案工作与每年新增本科专业设置工作同时进行。 

三、鼓励高校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，2020 年增加一次第

二学士学位专业集中备案（方式见附件）。重点支持高校在国家

急需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应急技术与管理、电子信息、大数

据、网络空间安全、集成电路、能源动力、生物与医药、养老护

理、家政服务等相关领域以及高校有能力、有需要举办的专业增

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；支持高校依托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专业增

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。 

四、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计划将作为增量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总

规模内单列下达。各地各高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核定的第二学士

学位招生计划，任何高校均不得不经批准擅自招生和授予学历学

位。 

五、第二学士学位主要招收当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并获得学

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，以及近三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

学位、目前未就业的往届生。其他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。具体招

生范围由高校自主确定。 

六、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考试办法由招生高校根据相关专业人

才培养要求和学校实际研究制定，并报属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

案。招生高校应参照国家教育考试有关工作要求，加强招生考试

管理，规范工作程序，严格录取标准，确保公平公正。 

七、学生可报考与原本科专业分属不同学科门类的第二学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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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专业；或与原本科专业属于同一学科门类、但不属于同一本

科专业类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。具体专业所属的学科门类、本科

专业类可登录教育部网站（www.moe.gov.cn），搜索“普通高等

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0 版）”进行查询。 

八、第二学士学位学制为两年，全日制学习，纳入高校学籍

管理系统。 

九、第二学士学位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，

原则上不安排专业实习。高校可参照《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类教学

质量国家标准》相关要求，制定专门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，不

得迁就和随意降低标准。 

十、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，按现行毕业证书

和学位证书管理办法颁发。毕业证书上须注明第二学士学位的专

业名称、学习时间等内容；学位证书上须明确标识“第二学士学

位”字样。 

十一、凡在修业年限内，修完规定课程，达到毕业和授予学

士学位要求的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达不到毕业要求的，

不再延长学习时间，亦不实行留级制度，可发结业证书。对退学

学生，学校应当发给肄业证书或写实性学习证明。 

十二、第二学士学位毕业学生按当年应届生身份派遣并办理

相关就业手续。学生如中途退学，对于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入学的，

按退学当年应届本科毕业生身份派遣；以往届毕业生身份入学

的，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派遣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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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第二学士学位生在生均拨款、学生资助、收费等方面

参照相应专业本科生执行。 

十四、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工

作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结合实际制定招生和培养方案，用足用

好招生计划，积极稳妥操作，精心组织实施。有关省级教育行政

部门负责监督相关高校在本地开展第二学士学位计划的招生考

试工作，对违反相关规定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，应追究相关人

员责任。 

十五、各地各高校要加强形势分析研判，加强宣传引导，积

极开展面向考生和家长的政策咨询，深入细致做好第二学士学位

的政策解读工作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氛围，确保工作

落实到位。相关招生工作应在当年 7 月底之前完成。 

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教育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将此文转发至所属本

科高校。 

 

附件：2020 年普通高校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备案办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办公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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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20 年普通高校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备案办法 

 

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设置实行集中备案制度，在普通高等学校

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（网址：gdjy.moe.edu.cn，以下简称

平台）办理。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，必须

依托现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本科专业申请。已撤销的第二学

士学位专业需重新申请。备案程序如下： 

1.需求调研。根据社会用人需求、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和学校

实际办学条件，确定增设专业必要性。 

2.校内审议。参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

标准》中有关要求，由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对拟申报专业进

行审议，并形成审议意见。 

3.高校网络申报。5 月 28 日—6月 9 日，申报学校指定专门

人员登录平台，按照网上操作提示，填写并导出专业备案申请表，

经学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上传（扫描件）。 

4.主管部门在线审核。6 月 11 日前，高校主管部门登录平

台，完成所属高校报送信息的在线审核和提交工作。 

5.正式报送。6 月 12 日前，高校主管部门以正式文件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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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《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申请备案汇总表》报送教育

部高等教育司（在平台提交文件扫描件）。 

政策咨询：高等教育司综合处 万瑞 孟媛，010-66097814。 

平台技术咨询：郑  阳，010-58582624，13811520169； 

冯嘉祺，010-58582240，15810185172； 

薛萌蕾，010-58581199，1381100243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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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部领导，办公厅、规划司、财务司、学生司、研究生司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8 日印发 




